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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购物、直播带货问题多
2月 26日，有消费者王先生向安徽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咨询，他在浏览网页时看到一则

弹出直播广告，该主播在出售一款保健食品，因

宣传的功效和王先生预期的一样，遂后按照屏幕

上的二维码加了主播微信，进行了简单的沟通后

通过微信付了款。收货后，王先生发现该商品的

外包装上并没有任何关于保健食品的批文，就联

系主播要求退货退款，遭到该主播拒绝并被微信

拉黑。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了解得知，

由于王先生全程购物时均使用微信聊天，没有保

留任何关于主播的信息。其双方之间的转账行

为属于个人之间的私下交易。因此他的交易行

为无法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

相似的案例也出现在全国各地。去年10月13

日，冯女士向湖南省株洲市消费者委员会投诉，称

其10月5日通过网购平台上某商家网店购买了配

套服装两件。10月13日，收货时发现只有一件衣

服，联系商家，商家称另一件无货，消费者要求将已

收到衣服一并退货退款被商家拒绝。接诉后，工作

人员立即开展调查，确认商家缺货未提前告知消费

者，且配套的服装拆买后不好搭配，消费者退货诉

求合理。通过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商家同意全额

退货并承担运费。

去年10月21日，多名消费者向上海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投诉称，自己通过某网红直播间购

买某公司销售的24小时定制无瑕粉底液，直播时承

诺购买该产品会赠送价值400元花火底妆刷，但收

到的是价值9.9元普通粉刷，消费者认为与承诺不

符。经调解，该公司通过补寄花火底妆刷、更换其他

型号化妆刷、补偿消费者金额等方式解决了纠纷。

综合来看，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有部分主播存在

夸大或虚假宣传、一些电商经营者拖延或者拒不履行合

同约定、有些电商经营者不承担售后服务义务等。

相关“行规”出台 保护消费者权益
2020年11月，安徽省蚌埠市场监管部门查获

有直播带货涉嫌销售假货行为的一起违法案件。据

了解，这起“直播带货”售假案件在我省属于首例。

直播带货问题频出，相关监管也逐渐加强。去

年1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

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对网络直播营销

活动中的三大主体即网络平台、商品经营者、网络

直播者的责任进行梳理,分层次进行责任划分。同

时,这份《指导意见》还要求,要依法查处网络直播

营销违法行为，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为了帮助广大消费者在网络直播带货热潮中

更好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安徽省消保委亦发出相

关提醒，喜爱直播购物的消费者，要保持科学理性

消费心态。不要出于对主播个人的盲目信任或受

直播平台以“价格低廉”“秒杀”或“数量有限”等宣

传营造的产品稀缺的氛围影响，而盲目冲动消费。

要谨慎选择交易平台及经营主体。消费者要

尽量在官方旗舰店或知名主播的直播间购买商品，

这些直播间的可信度相对较高，可以适当降低买假

风险。同时要认真查看经营者在直播平台的公示

情况，查看其是否有营业执照。

要提前多做“功课”，不被各种“假优惠”陷阱误

导。不要轻信商家作出的“特价”“清仓价”“全网最

低价”等宣传。通过观看产品在线和历史直播数

据、观看产品讲解、投放时长是否异常、观看直播间

产品点赞与评价等确认直播平台及产品相关资信。

要注意留存相关凭证，遇到权益受损要积极维

权。消费者在购物前后应第一时间保存好广告宣

传、直播视频、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相关的证据，

要尽可能多地留存原始数据，方便需要充分证据佐

证诉求。若发现商品质量不合格、与广告宣传不符

等问题，应及时与商家沟通，协商不成，可以申请平

台介入，或者投诉到市场监管部门，对因产品质量

造成的损害还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广告

直播带货问题多发
切勿掉进“假优惠”陷阱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新业态、新经济

发展模式不断诞生并兴起。近两年，“直播带货”营销模式发

展迅猛，引人瞩目。不过，伴随而来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交

易数据弄虚作假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对于消费者而言，不可

轻信盲信直播产品，科学理性消费更重要。 ■ 郭娅


